
 
逾限申請退休切結書 

 
 
本人申請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退

休，未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

一項之規定於擬退休生效日三個月前辦理，如因作業

不及致退休金、優惠存款等權益受損，本人自行負責 

，絕無異議，所具切結屬實。 

  此致 

 

教育部 

 

 

              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
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 


